
个人提出兼课申请，填写《湖北商

贸学院校内兼课审批表》。（见附件）

符合条件

否

教务处审核兼课需要、工作量及任

教资质签署意见。

是

人事处根据岗位设置及相关部门意见，

综合考量签署意见。

报分管教学和人事工作校领导审批

审批同意后，审批表抄送所在部门、

拟任课学院、教务处、人事处各一份，

学院安排教学任务。

所在部门负责人签署意见

退回不批

拟任课学院根据需要，牵头组织试讲，教

务处、督导室等相关职能部门参加，学院负责

人及督导室负责人分别签署意见。


